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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和改装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

１、依据和目的：

本咨询通告依据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附件 Ｊ 第 ３ 条制定，目的是为

航空运营人满足航空器疲劳关键结构上的修理和改装的损伤容限

检查要求提供相应的指导，以保持航空器的结构持续完整性。

２、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按照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实施运行的航空器。

３、撤销：

无。

４、说明：

航空器的疲劳损伤对结构适航性危害巨大，历史上曾多次发

生因疲劳裂纹导致的航空器灾难性事故。 随着使用经验的积累和

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航空器结构设计思想、适航标准也不断演

化，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彗星”事件发生后，飞机结构设计从静强

度设计准则发展到破损安全设计准则。 自 １９７７ 年丹航事件后，又

从破损安全设计准则发展到损伤容限设计准则。

飞机在整个使用寿命期间应避免由于疲劳、腐蚀、制造缺陷或

意外损伤引起的灾难性破坏。 损伤容限准则是通过一套科学方法

确保航空器在使用过程中的损伤在达到临界尺寸之前能够被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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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且完成修理，使得航空器结构可持续满足剩余强度的要求，保

证航空器适航安全，所以损伤容限准则较之于从前的疲劳强度和

破损安全准则更精确和有效。 对于采用破损安全要求取证的航空

器，局方通过颁发适航指令要求用补充结构检查（例如波音 ７３７ＣＬ

的补充结构检查文件）保证其疲劳关键基准结构符合损伤容限要

求（详细请参见 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１７－ ６５Ｒ１）。 不仅如此，航空器结

构上的修理和改装可能改变结构的传力方式、接近和检查特性等，

特别是疲劳关键结构上的修理和改装可能对航空器结构产生不利

的影响，因此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附件 Ｊ 第 ３ 条对修理和改装也提出了

损伤容限评估的要求。 本通告就是为航空运营人实施修理和改装

的损伤容限检查提供指导。

本通告针对航空运营人按照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提供的指南开

展相应的工作提供指导，而不包括对设计批准书持有人制定指导

文件的要求，但航空运营人应当充分意识到，如果设计批准书持有

人不提供或者没有能力制定相应的指导文件，将会造成落实修理

和改装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的困难或者限制。

５、定义

５．１、设计批准书持有人（ＤＡＨ）：是指包括型号合格证（ ＴＣ）、

型号认可证 （ ＶＴＣ）、补充型号合格证 （ ＳＴＣ）、补充型号认可证

（ＶＳＴＣ）、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ＰＭＡ）、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

（ＴＳＯＡ）、改装设计批准（ＭＤＡ）等设计批准的持有人。

在本通告中，如果没有特别说明，设计批准书持有人（ＤＡ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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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型号合格证 （ ＴＣ）、型号认可证 （ ＶＴＣ）、补充型号合格证

（ＳＴＣ）、补充型号认可证（ＶＳＴＣ）、和改装设计批准书（ＭＤＡ）的持

有人。

５．２、其他术语和名词解释请参见咨询通告 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１７－

６５Ｒ１ 附录 ２。

６、航空运营人的实施计划（ＯＩＰ）的要求

６．１、总则

针对航空器疲劳关键结构上的修理和改装可能产生的不利影

响，航空运营人应当制定相应的实施计划。 航空运营人的实施计

划主要包括识别影响到疲劳关键结构上的修理和改装，包括包含

了疲劳关键结构的可更换结构部件，获取针对修理和改装不利影

响的损伤容限检查信息，以及将相应损伤容限检查要求加入到维

修方案的管理规定、程序和时间限制中。 实施计划应当得到局方

的批准，航空运营人应当通过实施计划的落实来确保满足 ＣＣＡＲ－

１２１ 部附件 Ｊ 第 ３ 条的要求。

注：针对包含疲劳关键结构的可更换结构部件修理和改装的

损伤容限检查要求，具体请参见本通告的附录 ３。

６．２、运营人实施计划的制定

６．２．１、航空运营人可依据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提供的程序、资料

和计划来制定实施计划，或自行制定。 航空运营人在确定获取必

要的信息来编制实施计划时，需要考虑下述不同情况：

（１）、设计批准书持有人能为航空运营人提供损伤容限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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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２）、运营人已经获得损伤容限检查要求；

（３）、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无法提供损伤容限检查要求；

（４）、由除设计批准书持有人以外的其他第三方开发的改装

且无法提供损伤容限检查要求。

６．２．２、对于 ６．２．１ 段中（３）和（４）状况，航空运营人应当负责制

定或获取损伤容限资料。 如果航空运营人无法得到相应的资料，

则应当协调第三方进行开发和制定。

６．３、运营人实施计划的内容

运营人实施计划中应当包含相应的程序和步骤，以确保所有

影响到疲劳关键结构的现有和新发生的修理和改装都经过损伤容

限评估并执行相应的检查。 运营人应当使用来自设计批准书持有

人符合性资料中的信息，包括：程序、时限要求、疲劳关键结构清

单、设计使用目标以及其他必要的资料。 对于由运营人或第三方

开发的修理和改装，或已经关停的设计批准书持有人开发的修理

和改装，运营人应参照本咨询通告来制定相应的程序，用于获取针

对相应修理和改装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并将其纳入到维修方案

中。 实施计划的内容具体见 ６．３．１ 至 ６．３．９（具体样例请参见附录

６）。

６．３．１、执行修理评估指南或其他等效文件的程序，以帮助运营

人获取、制定损伤容限检查要求并予以实施。 修理评估指南通常

是由 ＴＣ ／ ＶＴＣ 持有人提供的符合性资料，而其他等效文件是由相

—４—



应的改装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提供的符合性资料，具体包含以下内

容：

（１）、开展调查以识别和确定现有的修理和改装是否影响疲

劳关键结构的程序；

（２）、获取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的程序；

（３）、针对修理调查的完成时限以及将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纳

入维修方案的时限要求而制定的实施计划。

６．３．２、针对调查中确认的修理和改装，判断其是否已存在损伤

容限检查要求的程序；

注：此处包含非 ＴＣ ／ ＶＴＣ、ＳＴＣ ／ ＶＳＴＣ 和 ＭＤＡ 持有人开发的改

装，以及运营人在实施维修记录评估时未识别出的改装。

６．３．３、获取修理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的程序

注：可参考本 ＡＣ 附录 １ 和附录 ２ 的方法。

６．３．４、制定影响航空运营人飞机上疲劳关键结构的改装清单

的程序。

６．３．５、针对非设计批准书持有人开发的改装，制定审查上述改

装相关文件（例如持续适航文件）的程序，以确保相应改装的损伤

容限检查要求已制定或提供。

６．３．６、获取新改装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的程序。

６．３．７、针对设计批准书持有人不提供技术支持的改装，制定获

取其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的程序。

６．３．８、将修理和改装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纳入到运营人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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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程序。

６．３．９、制定必要的措施，以确保在规定的时限前获得损伤容限

检查要求，否则相应的航空器不再继续实施运行。

６．４、运营人实施计划的批准

运营人应当在其维修工程管理手册中包含实施计划，并将修

订后的维修工程管理手册提交局方审批。

７、修理的要求

７．１、所有影响疲劳关键结构的修理应当经过评估，以确定是

否需要基于损伤容限的检查来保证其持续适航。 因此，航空运营

人应当对其机队的现有修理展开调查，以确定相应的修理是否需

要制定损伤容限资料。 运营人可以采用文件审查、现场检查以及

二者结合的方式。 如果采用文件审查方式，需要通过机队抽样检

查或者其他被接受的方式向局方证实其机队在服役期间所有修理

有准确和详实的记录。 航空运营人可以按照附录 ２ 的程序和要求

开展修理调查。 修理调查的实施计划要求包含在 ７．３ 段中，航空

运营人可根据航空器机龄的不同分为三个不同的组别来予以实

施。 航空运营人应当按照 ７．４ 段的要求来实施损伤容限检查。

７．２、除经局方另行批准外，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除非航空器

的型号审定基础或其他经局方批准的方案中已经包含相关的要

求，否则所有影响疲劳关键结构的新修理必须进行损伤容限评估，

并按照本通告附录 １ 规定的程序通过损伤容限评估得出损伤容限

检查要求并予以实施。 需要损伤容限评估的新修理还包括超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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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布的 ＴＣ ／ ＶＴＣ 持有人规定限制的打磨、修整等。 对于改装结

构上的新修理，运营人应当负责与改装设计批准书持有人协调开

发所要求的损伤容限资料。

７．３、现有修理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实施计划

７．３．１、运营人应当使用本通告附录 ２ 中的评估程序来实施针

对现有修理的损伤容限检查。 对于要求实施损伤容限检查的现有

修理，航空运营人所制定的实施计划应包括航空器修理调查的实

施时间表，识别并处理需要立即采取措施的修理，以及制定损伤容

限检查要求（具体请参见本通告的附录 ２）。 航空运营人实施计划

中明确规定的修理调查应当使航空运营人能够识别出影响到疲劳

关键结构上的现有修理，并施用于航空运营人机队中所有受影响

的航空器。 对于已经具备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的现有修理，应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将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纳入其维修方案。

７．３．２、除经局方另行批准外，航空器现有修理的损伤容限检查

实施计划及时限取决于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该航空器的机龄。

为了支持制定实施计划，航空运营人应当先获取设计批准书持有

人针对每一受影响机型给出的设计使用目标，设计使用目标将被

用来确定实施航空器修理调查的时限要求，具体如下（请参见本

通告的附录 ４）：

（１）、除经局方另行批准外，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对于机

龄少于 ７５％设计使用目标的航空器，航空运营人应该在该航空器

达到 ７５％设计使用目标后的首个大修（Ｄ 检或相当级别）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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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调查，但不得超过设计使用目标的时间限制。 在获得局方批

准后的 ６ 个月内，航空运营人应当将所要求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

纳入其维修方案中。

（２）、除经局方另行批准外，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对于机

龄在 ７５％ 设计使用目标至设计使用目标之间的航空器，航空运营

人应该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后的每架飞机的首个大修（Ｄ 检或相当

级别）或在此之前完成修理调查，但不得超过设计使用目标或 ６ 年

时间，以后到为准。 在获得局方批准后的 ６ 个月内，航空运营人应

当将所要求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纳入其维修方案中。

（３）、除经局方另行批准外，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对于机

龄超过 ＤＳＧ 的航空器，运营人应该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后的每架飞

机的首个大修（等同于 Ｄ 检）或在此之前完成修理调查，但不得超

过 ６ 年时间，同时必须首先完成机龄最高的飞机的调查。 在获得

局方批准后的 ６ 个月内，航空运营人应当将所要求的损伤容限检

查要求纳入到其维修方案中。

注 １：对于型号设计原始批准国当局颁发了有效性限制

（ＬＯＶ）的机型，航空运营人不得超出 ＬＯＶ 继续实施航空器运行，

除非运营人针对该航空器获得局方的认可。

注 ２：对于型号设计原始批准国当局没有颁发有效性限制

（ＬＯＶ），并且只有航空器制造厂家提供了 ＤＳＧ 的机型，若航空器

总飞行循环或总飞行小时超出 ＤＳＧ ，航空运营人不得继续实施航

空器运行，除非运营人针对该航空器获得制造厂家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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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３：有效性限制（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是指飞行循环和 ／ 或飞行

小时定义的一个时间段，在此时间段内，通过试验和分析，以及对

高使用循环 ／ 小时数飞机的使用经验或分解检查等手段，证实不会

发生结构广布疲劳损伤。

７．４、修理的损伤容限检查实施要求

７．４．１、实施修理的损伤容限检查前，运营人应当核查按照经局

方批准的损伤容限评估得出的检查方法和间隔。 运营人可以选择

将损伤容限检查要求作为计划维修工作的一部分来实施，或通过

单独控制的方式来实施（基于已确立的检查门槛和重复检查间隔

来实施检查），或上述两种方法的结合。

７．４．２、一旦确定了损伤容限检查要求，航空运营人应当按照下

述时限要求来完成修理的首次检查：

（１）、在检查门槛之前或自修理调查完成之后的下个 Ｃ 检或

等同间隔的时限内，后到为准；

（２）、如果修理的完成时间无法确认，应当使用航空器的总飞

行循环 ／ 总飞行小时作为修理的完成时间；

（３）、按照规定的重复检查间隔实施重复检查。

７．４．３、除经局方另行批准外，对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完成

的所有影响到疲劳关键结构的修理，航空运营人必须通过损伤容

限评估确定该修理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对于通过损伤容限评估

获得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航空运营人应当对所安装的修理及其

所影响的疲劳关键结构实施损伤容限检查，以满足 ＣＣＡＲ－１２１ 附

—９—



件 Ｊ 的要求。 运营人实施修理的损伤容限检查时不得超出规定的

门槛值和重复检查间隔。

８、改装的要求

８．１、航空运营人应当识别出其机队飞机上已安装的、可能影

响到疲劳关键结构的改装，并为每架飞机建立起相应的改装清单。

航空运营人在确定可能影响到疲劳关键结构的改装时应当考虑本

通告附录 ５ 中所提供的改装清单。

８．２、如果航空运营人的记录完好，则该项工作可通过查阅和

评估航空器构型记录来实施，否则可能需要通过现场调查来识别

出所有的改装。 航空运营人可以采用经局方批准的设计批准书持

有人的符合性文件来识别疲劳关键结构。 航空运营人可以采用下

述步骤来制定改装清单：

（１）、编制机队当前所有已安装的改装清单；

（２）、将影响到疲劳关键结构，但目前已经被拆除的改装（部

件被拆除，但改装的结构仍保留在位）纳入到清单中；

（３）、删去清单中当前机队中没有执行过的改装；

（４）、删去清单中不影响到疲劳关键结构的改装。 清单中剩

余影响到疲劳关键结构的改装则要求损伤容限资料；

（５）、逐个评估改装以确定：

ａ． 有损伤容限资料，或

ｂ． 需要制定损伤容限资料。

（６）、航空运营人向局方提交一份在役机队中设计批准书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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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开发的改装清单。

８．３、某些改装可能无法通过评估飞机维修记录来识别，针对

此情况，作为可接受的符合性方法，运营人应当采用类似附录 ２ 关

于修理调查的规定制定出针对航空器改装状况进行调查的计划。

运营人应当按照本通告 ８．４ 段的规定将通过改装调查识别出的改

装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纳入到维修方案中。 为确保所有的改装被

有效识别，航空运营人应当对多数航空器实施现场调查。 对航空

器改装状况实施的调查可以与现场修理调查同时进行。 一旦在得

到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提供的疲劳关键结构后，航空运营人应尽快

制定出改装清单。

８．４、改装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的制定与纳入维修方案的计划

８．４．１、除经局方另行批准外，针对航空器上已安装的改装，运

营人应当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前制定出获取损伤容限检查，以及将

相关检查要求纳入到维修方案中的计划。 对于由设计批准书持有

人开发的新的改装，运营人应当按照 ＣＣＡＲ－２６．４５、２６．４７ 规定的时

限要求及时获取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提供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在

获得局方批准后的六个月内将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纳入到维修方案

中。

８．４．２、对于设计批准书持有人不能提供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的

改装，或由非设计批准书持有人开发的改装，运营人可以自行或委

托第三方来开发损伤容限资料，并按照本段给出的时限要求制定

相应的计划。 该计划应当包括下述时限要求：将损伤容限资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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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局方批准的时间，以及将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纳入到维修方案的

时间。 下述将损伤容限资料提交给局方以及将批准的损伤容限检

查要求纳入到运营人维修方案的时间计划是可接受的：

（１）、除经局方另行批准外，对于通过维修记录评估识别的改

装，运营人或第三方开发的损伤容限资料应当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

前，或航空器达 ７５％设计使用目标之前，后到为准，提交给局方批

准。 运营人应当在获得局方批准后的六个月内将损伤容限检查要

求纳入到维修方案中。

（２）、对于通过航空器现场调查识别的改装，运营人或第三方

开发的损伤容限资料应当在识别出改装后的 １２ 个月内提交给局

方批准。 运营人应当在获得局方批准后的六个月内将损伤容限检

查要求纳入到维修方案中。

（３）、针对某架航空器所开发的损伤容限资料可用于航空运

营人机队中其他航空器上相同的改装，但需经过局方批准或认可。

８．５ 改装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的实施

８．５．１、运营人应当根据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的实施计划对改装

执行首次检查。 对于无法确认完成时间的改装，则使用航空器的

总飞行循环数或总飞行小时数来替代（根据适用情况）。

８．５．２、对于没有到达损伤容限检查门槛的航空器，在检查门槛

之前或自损伤容限检查要求被纳入到运营人经批准的维修方案之

后的 １ 个 Ｃ 检间隔（或等同的时限），后到为准，执行改装的首次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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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３、对于超过损伤容限检查门槛的航空器，自完成改装损伤

容限评估之后的 １ 个 Ｃ 检间隔（或等同的时限）内完成首次检查。

８．５．４、按照损伤容限检查要求规定的重复检查间隔要求执行

重复检查。

８．５．５、除经局方另行批准外，为确保满足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附件 Ｊ

的要求，对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完成的所有影响疲劳关键结构

的改装，必须具备损伤容限资料。

９． 其他要求

９．１、航空运营人应当符合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第 １２１．７０７ 和 １２１．７０８

款有关使用困难报告的要求。

９．２、航空运营人应当将航空器当前的损伤容限检查状态记录

（包括自维修方案要求的最后一次检查完成的时间），以及重要修

理和改装的报告（包括在疲劳关键结构上的修理和改装）保存至

航空器出售或退出服役后一年。

９．３、除经局方另行批准外，对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引进的

航空器，运营人应当在将其加入到运行规范或机队前完成下述工

作：

９．３．１、对于在引进前按照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实施运行的航空器，新

运营人可选择采用前运营人或运营人现有的经批准的适用于该航

空器的实施计划，运营人也可以对该类型的航空器重新开发制定

实施计划。

９．３．２、对于在引进前未按照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实施运行的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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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航空器，运营人应当制定并执行自己的实施计划。

９．３．３、营运人应当对引进的新航空器重新开发制定实施计划，

或可选择采用现有的经批准的适用于该航空器的实施计划。

９．４、对于租赁的国外登记注册的航空器，如果按照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实施运行，运营人必须制定并执行自己的实施计划。 运营人的

实施计划应当确保所有影响疲劳关键结构的修理和改装能够得到

有效评估，并按照本通告提供的指南将修理和改装所要求的损伤

容限检查要求纳入到经批准的维修方案中。

１０．维修方案

１０．１、航空运营人必须将适用于自己机队航空器的修理和改

装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纳入到维修方案中，并得到局方的批准。

１０．２、当包含有疲劳关键结构的改装和修理的损伤容限检查

要求的维修方案修订时，运营人应评估维修方案的修订对相关损

伤容限检查要求的影响。 运营人应当根据其可靠性分析结果以及

局方批准的修理评估指南进行评估。 如果评估表明需对损伤容限

检查要求进行修订，则该修订应获局方批准或认可，修订包括：

（１）、引入了新的或修改的针对疲劳关键结构的损伤容限检

查要求，或

（２）、引入了针对疲劳关键结构的修理或改装，或

（３）、增加新的疲劳关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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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对于新的修理的批准程序

１、历史情况

历史上，曾使用过对主要结构元件上的修理进行二阶段审批

的方法，具体包括：

（１）、在恢复使用之前按照 ＣＣＡＲ－２５ 部第 ２５．３０５ 条评估型号

设计强度要求。

（２）、在恢复使用后 １２ 个月内进行损伤容限评定并且制定损

伤容限数据以符合 ＣＣＡＲ－２５ 部第 ２５．５７１ 条要求。

２、新修理的批准程序

当前航空业普遍采用三阶段方法替代上述二阶段方法。 损伤

容限数据包含检查要求，例如检查门槛值、检查方法和重复检查间

隔，也可能是给出某修理或改装需要进行更换或更改的时限。 所

要求的数据可以在航空器恢复运营前一次性提交，也可以分阶段

提交。 下面的三阶段批准程序是通过逐步批准损伤容限的工程数

据，使得航空器无需提交所有损伤容限工程数据即可恢复营运。

三阶段批准程序具体如下：

（１）、第一阶段是对静强度数据以及损伤容限数据提交计划

的批准，该批准应当在航空器恢复使用之前完成。

（２）、第二阶段是对损伤容限数据的批准。 在此阶段中，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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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局方的批准，否则应当在航空器恢复运营后的 １２ 个月内提交

损伤容限数据。 该损伤容限数据可仅为开始检查的门槛值，但航

空运营人应建立起合适的流程以保证在门槛值达到前获取损伤容

限评定得出检查方法和重检间隔。 在这种情况下，其余损伤容限

数据的提交和批准可以推迟到第三个阶段。

（３）、第三阶段是对第二阶段未提交和审批的损伤容限数据

的批准，通常为检查方法和重检间隔。 损伤容限数据在应当检查

门槛值达到之前通过审批。 除非局方另行批准，否则不得在超过

门槛值情况下继续运行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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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２

现有修理的评估

损伤容限检查（ＤＴＩ）评估程序包含下列三个步骤：

１、航空器修理的调查。

修理调查用来识别疲劳关键结构上的现有修理及修理构型。

修理调查应当按照符合性文件中规定的程序，覆盖实施计划要求

的运营人机队中所有受影响的航空器。 本通告附录 ４ 中提供了制

定开展修理调查时间计划的范例。 航空运营人应当采用 ＣＣＡＲ－

２５ 部第 ２５．５７１ 条的要求以及有关指南，以制定判别修理是否需要

损伤容限评估的程序，并结合下述针对修理的附加指南，例如：

（１）、修理位置和尺寸大小；

（２）、修理构型；

ａ． 结构修理手册标准

ｂ． 其他

（３）、与其他邻近修理的相对位置

（４）、对疲劳关键结构的潜在影响

ａ． 可检查性（接近方式和实施方法）

ｂ． 载荷分布

２、需立即采取措施的修理的识别及处理

对于因裂纹、腐蚀、凹坑或者不合理的设计可能不满足最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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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修理，运营人应当使用符合性文件中提供的指南予以识别，并

一经发现后立即采取恰当的纠正措施。 某些情况下，航空运营人

需要在下一次飞行前对修理的结构进行改正，与此同时如果类似

的修理还可能存在于机队中的其他航空器上，运营人还应当立即

制定针对整个机队的行动计划并付诸实施。

３、损伤容限检查的制定

针对识别出需要执行损伤容限检查的修理，航空运营人应当

制定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确定其检查方法、门槛值和重复检查间

隔。 航空运营人可以从现有适用的损伤容限数据；或从按照

ＣＣＡＲ－部第 ２５．５７１ 款的要求以及有关指南实施的单个损伤容限

评定的结果中获取必要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 如果获得的损伤容

限检查要求是切实可行的，则将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纳入到相应的

航空器维修方案中。 如果获得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并不具有操作

性或对于某个结构单元是不可行的，则将修理的更换时间纳入到

相应的航空器维修方案中。 航空运营人可以根据适用情况采用本

通告附录 １ 所提到的三阶段批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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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３

可更换结构部件的修理及改装

航空运营人可以参照本附录的指导材料，对可更换结构部件

上的涉及疲劳关键结构的现有及新的修理和改装制定损伤容限数

据并予以实施，总体内容包括：

（１）、当可更换结构部件的原始使用情况未知时，提供确定或

指定其使用时间（用总飞行小时，或总飞行循环，或两者结合）的

方法。

（２）、为航空运营人跟踪管理包含疲劳关键结构的可更换结

构部件提供指南。

（３）、对包含疲劳关键结构的可更换结构部件上的修理及改

装，为航空运营人提供开发损伤容限数据以及将损伤容限检查要

求加入到维修方案的实施计划的方法。

（４）、对于包含疲劳关键结构的可更换结构部件实施损伤容

限数据提供选择方法。

在确定部件的使用时间或对部件进行跟踪管理时，除下文中

提到的方法外，运营人还可以采用经过局方批准的实施计划中规

定的其他方法。

１、可更换结构部件使用时间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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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结构部件的修理和改装损伤容限数据并实施时，航空

运营人应当确定部件实际的使用时间或指定一个保守的使用时

间。 在某些情况下，结构件的实际使用时间可以通过其记录来确

定，当部件的实际使用时间不能采用上述方法确定时，航空运营人

可以采用变通的方法指定一个相对保守的时间作为该部件的使用

时间，该方法是根据部件的来源，并采用下述机队领先者概念中的

任意一种：

（１）、如果部件时间未知，但记录表明部件从未更换过，航空

运营人则可以用该航空器的飞行循环或飞行小时数来做为该部件

的实际使用时间。

（２）、如果没有记录可用，且部件可能在按同一维修方案维修

的一架或多架老航空器上交换使用过，则航空运营人应假设任何

部件的使用时间等同于维修方案中最老航空器的使用时间。 如果

上述情况仍无法得到确认，则航空运营人应假设相应部件的使用

时间等同于世界同一型号机队中使用时间，或飞行循环数或飞行

小时数最高的航空器。

（３）、航空运营人还可以采用部件上标注的制造日期来确定

部件的使用时间，即按照上述推论，将部件上标注的制造日期与受

影响机队中具有相同或更早制造日期的航空器相比较来确定。

如果以上方法均不能确定或指定部件使用时间或总飞行循

环、（或）总飞行小时数，在损伤容限数据要求的情况下，航空运营

人则可参照本附录中第 ３ 段提供的指南为初始检查制定保守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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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计划。

２、可更换结构部件的跟踪管理。

对于被定义为疲劳关键结构或包含疲劳关键结构的可更换结

构部件，航空运营人应当建立一个有效的、正式的控制或跟踪系

统，这将有助于确保受影响的可更换结构件上的修理及改装符合

相应的适航要求。 本附录第 ４ 段为航空运营人提供了跟踪可更换

结构部件上的所有修理的可选替代方法，以减轻运营人负担。

３、损伤容限数据的制定和实施：

（１）、现有修理及改装———对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前安装的部

件

航空运营人应当按照本段（１）（ ａ）、 （１）（ ｂ）及（１） （ ｃ）段中的

计划对受影响的部件进行初始检查。

修理：航空运营人应当在对航空器的修理进行调查的同时，完

成对航空器上安装的受影响可更换结构部件修理的初始评估，按

照本通告附录 ２ 中的流程制定损伤容限数据，并将损伤容限检查

要求纳入到维修方案中。

改装：航空运营人应当在对航空器的改装进行调查的同时，完

成对航空器上安装的受影响结构部件改装的初始评定。 制定损伤

容限数据，并将损伤容限检查纳入到维修方案中。

ａ． 对于实际使用时间、总飞行小时或总飞行循环已知的修理

或改装，航空运营人则可通过此信息确定出部件的初始检查时间，

并按照设计批准书持有人针对部件上的修理或改装提供的间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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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实施检查。

ｂ． 对于实际使用时间、总飞行小时或总飞行循环无法确认的

修理或改装，如果部件的使用时间、总飞行小时或总飞行循环已

知，或能够采用变通的方法给部件指定一个相对保守的时间，则航

空运营人可通过部件使用时间、总飞行小时或总飞行循环来确定

出部件的初始检查时间，并按照设计批准书持有人针对部件上的

修理或改装提供的间隔重复实施检查。

ｃ． 作为可选择方法，航空运营人也可选择在修理或改装评估

结束后的下个 Ｃ 检（或等效间隔）完成受影响部件的初始检查，并

按照设计批准书持有人针对部件上的修理或改装提供的间隔实施

重复检查。

（２）、现有修理及改装———对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后从库存领

出装机使用的部件

对于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后从库存领出装机使用的部件，如果

之前未执行过损伤容限评估也没有实施损伤容限检查，则航空运

营人应当按照下述步骤制定损伤容限数据并予以实施。

ａ． 如果部件的使用时间（总飞行小时数或总飞行循环数）已

知，或能够采用变通的方法给部件指定一个相对保守的时间，执行

下述步骤：

－对部件进行调查，

－处理相关的修理及改装，

－采用部件的使用时间，并按照本通告 ７．４ 和 ８．５ 段规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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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要求来实施损伤容限检查，并且

－对于实际使用时间、总飞行小时或总飞行循环能确切知道

的修理或改装，则航空运营人可采用此信息来确定相应的初始检

查时间；对于实际使用时间、总飞行小时或总飞行循环无法确切知

道的修理或改装，则使用该部件的使用时间。 按照针对该部件上

修理或改装给定的间隔来实施重复检查。

ｂ． 如果该部件的使用时间（总飞行小时数或总飞行循环数）

未知，也不能采用变通的方法给部件指定一个相对保守的时间，则

航空运营人必须在安装前完成对受影响部件的修理或改装的初始

评估，并采取下述措施：

－根据适用情况，根据 ＣＣＡＲ－２５ 部第 ２５．５７１ 款的要求和有关

指南以及本通告第 ７ 或第 ８ 段规定的流程制定损伤容限数据。

－将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纳入到维修方案中。

－在修理或改装评估完成后的下个 Ｃ 检（或等效间隔）完成对

此受影响部件的首次检查。

－按照针对该部件上修理或改装给定的间隔来重复实施检

查。

（３）、新的修理及改装。

对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后安装的、影响到可更换结构部件的新的

修理及改装，航空运营人必须依据已批准的程序实施损伤容限评

估及后续的损伤容限检查。 本通告附录 １ 中提供了修理相关的批

准程序。 按照针对该部件上的修理或改装给定的间隔来实施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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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和重复检查。

４． 减轻部件跟踪管理负担的可选方法

航空运营人可以采取下述方法来减轻跟踪管理的相关负担。

这些方法需要设计批准书持有人在损伤容限检查要求中增加相关

的内容，并应当获得局方批准。 航空运营人应当将其加入到运营

人实施计划中。

（１）、升级现有修理

ａ． 作为选择，航空运营人可以拆除并更换现有修理，将该修

理恢复到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的初始状态，并建立起修理的初始跟

踪点。 通常情况下，应当在调查前或调查时采用此方法才能获得

最大收益。 按照针对升级后的该部件上修理或改装给定的间隔来

实施首次检查和重复检查。

ｂ． 航空运营人也可将修理升级，以使其相应的检查要求和方

法能被维修方案的检查所涵盖。 由于航空运营人现有经批准的维

修方案已经包含对修理所在区域的例行检查工作，且能够满足修

理的重复检查要求，因此，航空运营人不需要对该修理进行特定跟

踪管理。 如果航空运营人的维修方案间隔发生改变，则应当重新

评估其影响以确定是否需要对修理进行特定的跟踪管理。

（２）、特殊首检和 ／ 或例行检查

ａ． 作为可选择的方法，航空运营人可以在部件调查时完成对

现有修理的特殊首次检查，依据此首检时间建立起修理的初始跟

踪点，并在此首检后实施修理的损伤容限检查（例如：重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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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此外，对于典型修理，营运人可定义一个能够在正常间隔

实施的特殊例行检查。 在此情况下，航空运营人可以在给定的间

隔检查其机队中每架飞机的部件上是否存在此类修理。 如果发现

此类修理，执行的特殊检查将保证此修理在下个定检之前的适航

状态。 此方法减缓航空运营人对受影响部件上每个修理的特定跟

踪管理的负担和需要，尤其是典型修理。

ｃ． 在制定针对有问题的疲劳关键结构的检查程序、方法、适

用性及间隔时，航空运营人极可能需要设计批准书持有人的支持。

但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相关数据都必须得到局方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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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４

方案实施案例

为了帮助航空运营人了解方案实施的时限要求，本附录提供

以下 ２ 个案例：

１、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落数低于 ７５％设计使用目标的

航空器，运营人应在航空器达到 ７５％设计使用目标之后的首个深

度检（等同于 Ｄ 检）中完成调查，但不超出设计使用目标。 考虑和

计算如下：

（１）、到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航空器的总飞行循环数—５５０００

（２）、设计使用目标 ＝ ７５０００ 循环，７５％设计使用目标—５６２５０

飞行循环

（３）、上个 Ｄ 检（或等同检查）时间—５３０００ 个飞行循环

（４）、Ｄ 检 （或等同检查） ／ ８ 年，３６５ 天 ／ 年， ４ 个循环 ／ 天 ＝

１１６８０ 个飞行循环

调查应在航空器达到 ５６２５０ 总飞行循环（７５％设计使用目标）

之后，且自上 Ｄ 检时间（５３０００ 总飞行循环）以后累计 １１６８０ 个飞

行循环 （等同于 Ｄ 检） 之前执行。 因此，调查应在航空器达到

６４６８０ 总飞行循环之前完成，但任何情况下均须在航空器达到

７５０００ 总飞行循环（ＤＳＧ）之前完成现场调查。

２、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使用时间已超过设计使用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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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运营人应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之后的下个深度检（等同于

Ｄ 检）时或之前完成这些航空器的调查，但不超过 ６ 年。 考虑和计

算如下：

（１）、到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航空器的总飞行循环数—８００００

（２）、设计使用目标 ＝ ７５０００ 循环，７５％设计使用目标—５６２５０

飞行循环

（３）、上个 Ｄ 检（或等同检查）时间—７８５４０ 个飞行循环

（４）、Ｄ 检 （或等同检查） ／ ８ 年，３６５ 天 ／ 年， ４ 个循环 ／ 天 ＝

１１６８０ 个飞行循环

考虑该航空器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有 ８００００ 个总飞行循环

数，设计服务目标是 ７５０００ 个总飞行循环。 航空器目前是每 ８ 年

执行一次 Ｄ 检（或等同检查），而上个 Ｄ 检是在总飞行循环数为

７８５４０ 时执行的。 因此，调查应在航空器达到 ９０２２０ 总飞行循环或

之前完成，但不得超过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后的 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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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５

对疲劳关键结构可能产生不利影响重大改装清单

１、客改货（包括加装主货舱门）

２、总重增加（运行重量的增加，零燃油重量的增加，着陆重量

的增加以及最大起飞重量的增加）。

３、在机身开切口（乘客登机门，紧急逃离门或机组逃离出口，

机身接近门，以及机舱窗户的位置改变）。

４、发动机改型或吊架改装。

５、发动机消音装置的加装。

６、机翼改装，如安装翼尖小翼或飞行操纵装置的改变（襟翼

下垂）和机翼后缘结构的改装。

７、蒙皮连接的改装。

８、天线的加装。

９、影响到多个长桁或隔框间的区域的任何改装。

１０、使运营人维修方案要求定期检查的结构被覆盖的改装。

１１、 任何因运行任务发生变化而对厂家原始设计的载荷和应

力谱造成了重大改变（如客改货）的改装。 此类改装的案例可以

是：增加了新的结构连接件，或增加了运行载荷从而导致原有结构

变成疲劳关键结构。

１２、 因机身区域发生变化而妨碍外部目视检查的改装（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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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大的机身外部加强片会导致它下面的一些结构细节被隐

藏）。

１３、通常情况下，在疲劳关键结构上连接了内部固定结构，该

内部固定结构包括质量较大的装置，如厨房、壁橱和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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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６

ＡＢＣ 航空运营人实施计划（ＯＩＰ）样例

１、总则

为满足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的要求，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实施以下步骤

以获取和应用损伤容限数据。 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的要

求和咨询通告 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１７－７１《修理和改装的损伤容限检查

要求》的指南纳入到维修工程管理手册中，并在此基础之上编制

了对应的实施计划，实施计划针对相应的原则和管理要求编制了

详细的程序和步骤。

２、疲劳关键结构

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从 ＴＣ ／ ＶＴＣ 持有人获取针对自己机队中飞机

的疲劳关键基准结构清单，从影响或者包含了自己机队飞机上改

装的设计批准书持有人获取疲劳关键改装结构清单。 ＡＢＣ 航空

公司将把这些清单纳入到实施计划中，并将在实施计划中说明如

何来完成针对疲劳关键结构的修理、改装实施损伤容限评估以及

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获得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 另外，所有实施

的损伤容限评估和获得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都将经过局方的批

准，并确保相关记录的完整和有效。

３、影响疲劳关键结构的修理和改装清单

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应用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提供的疲劳关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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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结构和疲劳关键改装结构清单来开发该修理和改装清单。 对于

已经从飞机上被拆除但被改装的结构还留存的改装，ＡＢＣ 航空公

司将把这些改装纳入到改装清单中。 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在每架飞

机的结构修理报告中列出在普查期间识别的影响疲劳关键结构的

修理。 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建立普查中识别的修理和改装清单。

４、获取新修理和改装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

４．１、获取新修理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的步骤：

（１）、ＡＢＣ 航空公司在疲劳关键基准结构或疲劳关键改装结

构上安装任何修理都将获取损伤容限检查要求。

（２）、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获取新修理的损伤

容限检查要求：

ａ． 应用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提供的损伤容限数据，比如结构修

理手册或服务通告等。

ｂ． 应用第三方开发的局方批准的损伤容限数据，比如局方授

权机构或代表对特定修理的批准。

ｃ．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使用本通告附录 １ 中的三阶段步骤获得损

伤容限数据，并单独跟踪修理以确保每个修理获取损伤容限检查

要求不超过 １２ 个月的限制。

４．２、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从设计批准书持有人获取影响到疲劳关

键结构改动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并将此类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纳

入到维修方案中。 如果改动不影响原始损伤容限检查数据，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建立起相关的记录并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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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现有修理和改装的评估

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按照本通告中规定的计划采用修理评估指

南或其他等效文件评估目前已安装的修理和改装。

５．１、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按以下计划应用 ＪＰＣ １２０．９３－Ｂ－５７ 普查

Ｂ－７５７ 飞机：

（１）、在 Ｂ－２ＸＸ１～ Ｂ－２ＸＸ５ 达到 ３７，５００ 循环之前。

（２）、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之前，Ｂ－２ＸＸ６ ～ Ｂ－２ＸＸ８ 的下次“Ｄ”检

中，或达到 ５０，０００ 循环之前，先到为准。

５．２、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在达到 ２４７５０ 循环或 ７５０００ 飞行小时之

前，采用 ＪＰＣ １２０．９３－Ａ－３３０ 普查 Ａ－３３０ 飞机。

６、获得修理和改装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

６．１、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核查飞机记录和维修计划以确定安装在

ＡＢＣ 航空公司机队中的这些修理和改装是否存在损伤容限检查

要求。 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执行普查以识别通过记录复查未识别到

的修理和改装。

６．２、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使用如下信息获得在普查中识别到的没

有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的修理和改装的损伤容限数据：

（１）、应用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提供的损伤容限数据，比如结构

修理手册或服务信息。

（２）、应用第三方开发的局方批准的损伤容限数据，比如局方

授权机构或代表对特定修理的批准。

（３）、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使用本通告附录 １ 中的三阶段步骤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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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损伤容限数据，并单独跟踪修理以确保每个修理不超过 １２ 个月

的限制。

（４）、如果无法获取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提供的损伤容限数据

和损伤容限检查要求，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联系局方批准或认可的第

三方机构以开发所需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

７、将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纳入到维修方案。

７．１、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提供的修理和改装的

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纳入到其维修方案中。 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在维

修方案中特别标识出每个要求的损伤容限检查。 ＡＢＣ 航空公司

将通过相关记录来监控上次检查的完成日期和下次检查的截止日

期。 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按照下述计划将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纳入到

维修方案中：

（１）、如果一个修理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规定的门槛值早于

下次“Ｃ”检日期，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在本次“Ｃ”检完成修理的检查，

或

（２）、如果一个修理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规定的门槛值晚于

下次“Ｃ”检日期，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在门槛值或之前完成修理的检

查。

（３）、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在损伤容限检查要求规定的时间限制

内完成重检。

７．２、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提供的改装所要求的

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纳入到维修方案中。 与修理一样，ＡＢＣ 航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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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将在维修方案中特别标识出每个要求的损伤容限检查。 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通过相关记录来监控上次检查的完成日期和下次检查

的截止日期。 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按照下述计划将损伤容限检查要

求纳入到维修方案中：

（１）、对于超过 ７５％设计使用目标的飞机，在记录复查中识别

的改装或非设计批准书持有人持有人为 ＡＢＣ 航空公司的飞机开

发的改装，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在 ＸＸＸＸ 年 ＸＸ 月 ＸＸ 日之前向局方提

交针对这些改装开发的损伤容限数据，并在自局方批准之日起 ６

个月内将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纳入到维修方案中。

ａ． 机型：ＤＣ－８， ３７５００ 飞行循环；

ｂ． 机型：Ｂｏｅｉｎｇ－７５７， ３７５００ 飞行循环；

ｃ． 机型：Ａ－３３０， ２４７５０ 飞行循环或 ７５０００ 飞行小时．

（２）、对于普查中识别的没有损伤容限数据的改装，ＡＢＣ 航空

公司将在普查发现后的 １２ 个月内实施并完成针对这些改装的损

伤容限评估。 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把通过损伤容限评估开发得到的

损伤容限数据提交给局方。 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在自局方批准之日

起 ６ 个月内把所开发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纳入到维修方案中。

（３）、对于适用于一架以上飞机的改装，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在特

定机队中的所有这些飞机上采用为该改装所开发的损伤容限数

据。

７．３、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通过生产计划控制系统来监控每架飞机

及其普查截止日期。 当 ＡＢＣ 航空公司普查其飞机时，生产计划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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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系统将更新普查完成日期以及获取损伤容限检查要求所需的时

间，以及独立于正常维修要求需要单独监控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

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记录飞机的普查截止日期和完成日期并提交给

局方，并向局方报告任何未普查但在 ６０ 天内普查将到期的飞机。

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严格执行局方提出的将相关飞机安排在 ３０ 天内

进行普查的要求。 对于需要获取损伤容限检查要求的修理和改

装，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通过相关的记录跟踪每一修理和改装并在损

伤容限检查要求获取截止日期之前 ６０ 日通报局方，并确保在截止

日期之前获取损伤容限检查要求。 如果无法获得损伤容限检查要

求，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暂停受影响飞机的运行直到获得相应的损伤

容限检查要求并纳入到维修方案中。

８、飞机的获取

对于在新加入到 ＡＢＣ 航空公司运行规范之前由其他 ＣＣＡＲ－

１２１ 部航空承运人运行的飞机，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按照本公司桥接

文件 ＸＸ 章的要求将前面营运人的实施计划桥接到 ＡＢＣ 航空公司

的实施计划之中。 对于在新加入到 ＡＢＣ 航空公司运行规范之前

未按照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实施运行的飞机（包括引进的在其他国家登

记注册的飞机），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在该飞机投入运行前按照本公

司实施计划的要求对修理和改装进行彻底普查。

９、报告和记录保存要求。

依据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附件 Ｊ 的要求，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按照维修

工程管理手册中第 ＸＸ 章的程序，报告疲劳关键基准结构和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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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改装结构的损伤情况。 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按照维修工程管理

手册第 ＸＸ 章保存被识别为影响到疲劳关键基准结构和疲劳关键

改装结构的所有修理和改装的记录。

１０、方案批准和修订。

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提交本公司的实施计划及其后续修订给局

方主管维修监察员进行审核、批准。 按照相关规定、程序获得的新

的或修订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ＡＢＣ 航空公司将确保其纳入维修

方案中。

１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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